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67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7年3月17日星期一  下午2時0分

二、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大樓東北區6樓606會議室
三、主席：沈主任委員世宏 

四、主席：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會議記錄：林志芳、王宏仁

五、討論及報告事項：
第1案：臺北文化體育園區整體規劃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環

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變更（變更內容對照表）樹木數量部分

確認案 

臨時提案：台北市士林區住六-六自辦市地重劃區土石方量變更事宜
六、主席致詞：略。

七、討論：

第1案：臺北文化體育園區整體規劃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環

境影響說明書第二次變更（變更內容對照表）樹木數量部分

確認案
（1） 承辦單位報告：略。

（2） 開發單位報告：略。

（3） 討論

綠黨代表潘先生翰聲 

1.本人是當地居民，於96年7月19日向貴局遞送公民訴訟告知，貴局即對開發單位開罰並勒令停工，惟開發單位亦立即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等於利用環評來脫罪。

2.中央環評委員因被地方利益團體汙辱而罷審蘇花高案，希望台北市環評委員也能挺起來，以專業審查為生態環境把關。松山菸廠的珍貴老樹生態系，是都市中難得的綠寶石，比大安森林公園的許多小樹更能當作現成的第二座森林公園。現在重做環評正在進行中，如果老樹全被移走，生態被破壞了，環評還有什麼意義，本案千萬不能立下一個惡例，讓開發單位「先破壞再環評」，建議重做環評通過前，不得移植任何樹木。

3.許多證據都指向許多老樹都超過50年的認定標準，卻被認定為非保護樹木而任意粗暴移植，才會大量死亡使樹木銀行變樹木墳場，而非公園處所提的原因。

4.寶湖國中三百多棵死了一百多棵，我想最近應該會死更多，為何樹會死那麼多，我想絕對不是公園處所說的地質問題所造成，把珍貴老樹草率移植，其死亡當然會提高。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代表林小姐子淩

1.本次「變更內容對照表」所有變更內容在92年通過之環評及主辦單位當初招標須知均明確規定為主辦單位應辦事項且地上物拆遷屬整地行為，為實值開發行為之ㄧ，這次變更內容提出部份，最多只能通過本案環評之履行義務人是市府或遠雄，僅能就履行義務人部分釐清，而不能把開發行為刪除、變更或進行實質動工，所以這次變更內容，不管廠商跟市府簽訂的契約或招標申請內容都寫的很清楚，所有拆遷動作，都是在動工前，那動工前指的是所有環評通過。

2.這次遠雄得標後做大幅度修改，所以目前才重做環評，所以應該等待遠雄的重做環評確認通過之後，才能進行實質的開發行為。因為即使不講法律，這也是很明顯邏輯性問題，若遠雄到時環評無法通過，這些拆遷在實質上是沒有意義的，且會直接造成破壞及違反環評法。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代表游先生藝
  1.行政院文建會，明確寫到松山菸廠在日治時期主要植栽有大葉 桉、白千層及蒲葵。

2.92年通過之環評說明書植栽調查報告也寫著相同內容，也包含白千層等；徐少游建築師報告書中亦有提到。

3.現在各位手上136棵受保護樹木之樹籍清冊沒有任何一棵白千層，所以這個數據正確嗎？這個數據應受到環評委員之確認嗎？請各位委員幫忙要求開發單位說明，他們一直推給樹保委員已經審過了，對不起樹保委員眼睛矇著，但我們相信環評委員不會。

4.所有白千層跟蒲葵都被列到未受保護樹木裡。今天只要這個案通過，蒲葵都會被挖走，可是這些蒲葵都超過50年，都是受保護樹木，在通過樹保委員會受保護樹木審查之前都不可以移植，希望各位委員可以達成決議，在新的環評通過之前不要再移植這些樹了。

5.現在放的這張照片是1947年美軍拍的松山菸廠，這邊是台北機場，旁邊在過去一點看的到淡水河，這是松山菸廠的位置，，這裡是A區、B區……
6.請看植生調查圖與92環評說明書之D區，許多樹的影子與植生調查表樹的影子是相符的，另G區這邊有一棵楓香，一棵蒲葵，一棵白千層，這是日本時代的特色，航照圖可以很清楚看到這些樹在當時都已經存在於這個位置，所以很確定這些樹木都已經超過50年受保護樹木的標準，故136棵受保護樹木數據是有問題的，請各位委員幫忙不要讓他通過。

華聲里陳里長金花

松菸老樹和華聲里里民一起成長，如白千層、蒲葵年紀比許多人還要大，卻被說成不是老樹。因為不受保護而要任意移植，移植了384棵就死了100多棵。難怪寶湖國中的『樹木銀行』會變成『樹林墳場』，荒野保護協會與會代表游藝也強調，春暖花開的三月是植樹月，台北市政府也照例推出植樹秀，卻在背後繼續殘害松山菸廠數百株老樹，行為令人不齒，懇請主辦單位把關，保護老樹和地方居民的權益，謝謝。

新仁里李里長財久

1.本人於民國50年移居新仁里迄今已達40多年，當時松山菸廠已是樹木成林非常美麗，經本里耆老告知樹木多為日本時代由日本人種植。

2.本次環評會議將確認松山菸廠體育園區預定地的保護樹木量有136棵，但是經市議會議員提供樹木清冊後，本人發現很多以前就有的老樹向是鄰近本里荷花池畔的椰子樹，還有原本光復南路159巷、165巷附近、松山菸廠大門口巷道路邊的白千層和蒲葵，都沒有列在清冊中，請委員們要求開發單位說明。

3.本人以為開發單位說的136棵受保護樹木的數量很有問題，希望各位委員不要讓錯誤的資料通過審查，這個巨蛋開發案重新辦理的環評正在審查中，都市設計審議也還在審查，最快也要半年以上，如果最後新的環評沒有通過，大巨蛋不能蓋，那樹木現在移植並不對，而且之前市政府移植300多棵樹就死了100多棵，請各位委員要求再重新辦理的環評通過前，開發單位不可以整地與移植樹木，謝謝！

光復國小家長委員會楊先生啟鵬

1.關於第60、61次會議記錄裡面，本委員會認為拆除工程及移植工程是跟環評規定不符的，本委員一再主張這一點，是希望這個開發案能完全依照法令規定程序，而無違法的情形發生，所以在上月八日提出公民訴訟告知書，環保局於3月5日函覆本委員會，依然維持且認為該決議是有效的，變更案對照表不需撤回，對於這點還是法律見解上的不同，為何不同呢？

2.簡單的說，不能因為開發單位的變更也就是人的變更，把整體行為給切割開來，在樹保委員會中，有些委員提到願意對切割兩個事項負責任，能負什麼責任？因為其主張僅僅是怕影響這個開發案的期程。

3.原開發單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應該負責的事項，剛剛已釐清了，人的變更跟開發案沒有什麼關係，開發案是整體的，所以依照環評法第5條，所指的開發行為，是從沒規劃一直到完工來進行，都是一貫性的，把兩個事情切割開來，在情意上也許說的過去，但在法理上其法理依據為何？所以到今天本委員會，仍然主張該決議無效，且違法的，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只要涉及違法，光復國小家長委員會一定協助政府，使其合法化。

專業都市改革小組黃先生仁志

1. 整個松山菸廠的價值，在巨蛋的規劃跟開發過程裡，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背景，象徵台北市一個特別的時間，是整個台北市在東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空間設施，到現在演變過程中，逐漸被開發、利益、還有建築量問題給掩蓋掉了。

2. 現在開發量體中，旅館預計要蓋170公尺高，整個建築容積規劃設計裡面，商業用途占75％，建築容積中只有25％用於文化、體育設施，開發單位在商業設施之興趣遠遠大於文化休閒設施，整個松山菸廠的價值與歷史價值，在這個開發案中逐漸被犧牲掉了，被妥協了，變成一個大家不得不提的東西，但是松山菸廠才是在整個開發案中最重要的關鍵，台北市接下來如果真的有心要做一個減碳、節能的環保城市，那麼整個市政府應該下定決心來面對整個生態跟綠化問題，而不是遇到開發建設問題時，把這些城市生態、文化全部拿來當包裝紙，好像開發案是正當的，這絕對是錯誤的觀念。
3. 這次樹木調查，樹木移植跟數量，完全看不到一個環保城市應要有的作為，整個藍天、綠樹、生態跟環保的問題已將當成大家的一個共識的時候，都市開發的價值觀跟重要性，就應該要被重新排序，各位委員可以在這個時間點，給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民一個機會，一個真正成為環保城市的機會。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行動網潘先生翰疆

1. 這次會議的討論案裡面，只有提及要做三次變更，第一次為開發案單位變更，第二次為樹的變更，可是明明上次樹保會議決議是說樹的數量暫予保留。想請問有可能說，蓋著101大樓，卻不知道要蓋幾層，但先請都市設計先通過這個案子，那今天是確認本案數量、樹種，如果樹保委員不願意承擔應保留幾棵樹，那環評會議還需要背書嗎？

2. 有關樹木保護清冊，在過去光復國小家長會已經有提出相關刑事訴訟，但是在法院的審理中，開發單位以違反行政程序法46條，不願提供檢察官相關書件，所以現在還在司法審理階段，是因為檢察官無法知道，其調查依據為何，現在公開資料中有一份就是92年環評報告書，裡面至少有400～500棵樹，這435棵樹一直不被承認，那這份報告書是假的嗎？現在檢察官也拿不到，那我們環評委員是不是要問一下開發單位，其調查計畫到底何者為真。

3. 白千層、大葉桉與蒲葵也明顯有在剛剛的航照圖裡面，如果樹保委員會在程序上已經暫予保留了，所以這個樹數量是未確認的，那未被確認則送來審查有何意義，呼籲如果開發單位沒有承諾，那環評委員應做最後把關。

主席

    先確認一件事，剛提到樹保委員會暫予保留，還是環評委員暫予保留，請再確認一下。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行動網潘先生翰疆
     本人是依據這張紙上繕寫的，上面並沒有把之後變更納上去。

主席

     環評委員決議本案暫予保留，再送樹保委員審議，現樹保委員確認後再來環評會做確認，這個程序是這樣的，需要澄清。

松菸催生聯盟

    本聯盟發言人潘翰彊先生在記者會就提出請郝市長不要當第5個笨蛋，那也請各位委員不要讓郝市長成為第5個笨蛋的幫兇，因為從前天文化局的行程來看，該局於前天在松菸會議上提到，昨天郝市長的塗鴉活動就是從那邊出發的，如果今天各位環評委員決議要開始拆樹，那郝市長有可能就是馬英九的第5個笨蛋，如果要在這麼敏感時間，做這麼敏感的事，很難不想像，這個是跟財團示好的動作，這是會破壞對市民的承諾，請各位委員幫忙，謝謝!

華聲里里民周小姐念慈

    本人不用什麼數據來跟大家談，用本人的年紀跟大家談，因為本人是從十幾歲就住在華聲里，今年已經65歲了，住在華聲里時就已經看到松菸煙廠的樹木茂密繁多，以本人的年齡來算，樹木絕對是超過50年的，如果老樹是將50年以上的樹木，都列為老樹的話，那請環評委員仔細評估一下，到底松山菸廠只有136棵老樹嗎?拜託環評委員幫忙把關，因為本人住在華聲里從年輕到老，我愛華聲里，所以希望環評委員替本人保護下一代環境，也保護所有華聲里里民，謝謝!

主席: 請開發單位說明

本府教育局

1.老樹數量並非教育局自行認定的，而是本局於93年委託錫鎦綠化基金會做規劃作業。在93年2月份本局召集一些樹保委員及專家學者召開會議，而討論出哪些屬受保護樹木，哪些屬非受保護樹木。

2.另外剛提到，相關團體質疑這些老樹數量是不確實的，但在上次樹保委員會（96年12月12日的第5屆台北市樹木樹保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也有提到文化局會去函關心本案相關單位，請其提供樹齡相關資料，並會找專家學者去做審查，所以若確定是老樹，本局將依規定辦理。

主席: 請各委員提問

李委員平篤
  1.本案事實上，在本人參與這一年多時間裡，雖然討論的不是熱絡，但案子的開始事實上已經很多年了，且受環保團體、地方人士及媒體關切，並提出很多質疑，但裡面可能有一些誤解或解釋不清或真正有這樣的事實，都有可能。

2.開發單位(包括市政府及外面的)能不能針對各方意見來質疑，既然要把這個問題做徹底的解決，應把質疑的意見列表，逐一提出答辯及說明，這樣方可解決，且利於環評委員做了解及評估。

3.如果這些爭議無法平息，是不是考慮邀集有關單位及環評委員去現勘。

4.松菸催生聯盟對樹木保護計畫提出缺失或質疑，教育局也有答覆，但不知正確性為何，所以爭議的問題如果沒有解決，那大概這個抗爭會繼續下去。此開發對市府、開發單位及環保團體皆非常關心，既然把這個名字叫做台北文化體育園區整體規劃，就不能一廂情願看開發單位說要什麼或做什麼。

5.至於剛有人說遠雄環評沒有通過的話，應該暫停地上物或樹木的移除，我不知道這在環評法的規定是如何，以我個人來講，這是有點道理的。

主席: 開發單位針對李委員提問，有無需要澄清或說明的。

本府教育局
1. 有關人民團體所提，在樹保委員會討論得非常久，也蠻多次，請大家參閱資料第17頁，決議第2點「請文化局去函關心本案之相關單位，請其提供相關樹齡佐證資料，俾利文化局委託專業單位在樹齡判斷之參考，後續文化局將專業單位初步判定的結果提送本委員會討論。」。

2. 另前開會議其他決議中亦有提到，本案受保護樹木之數量准予備查。所以目前在各說各話的情況下，樹保委員會同意暫時予以備查，若有疑義請儘快把證據提出來，將請專家學者予以審查，而不是一直在環評委員會及樹保委員會重複討論相同的事情，照理說此部分應為樹保委員會的權責，希望能儘快回歸樹保委員會釐清。

主席

    對於法律部分，如樹保委員會與環評委員會之間的關係，還有拆除移植地上物與環評的關係，這部分於公民訴訟中已提出，在訴訟決定之前，還是由行政單位決定，請綜企小組說明一下。

綜企小組

1. 有關本案程序問題，已在第二次變更案充分討論，且原環評審查結論第一點提到「本案未來BOT廠商所提規劃方案如有涉及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時，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辦理變更程序」。

2. 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部分，因已簽約BOT案，權責已經有所劃分了，惟未依上開審查結論辦理變更，所以這部分已開罰單並要求改善，這部分法律見解，在變更相關會議中亦有提到。

3. 這次爭議部分是樹木數量保留部分，在環評第65次會議中此部分亦決議「第二次變更未通過部分應納入一併規劃評估，並釐清整體植栽計畫與植栽移植工程界面及分工權責」，所以李委員提到如果要求重辦環評通過後，再來復工的話，即為併到重辦環評來辦理；但現為開發單位計畫先行復工，那就是在這次確認案通過後來復工。

4. 剛開發單位提到樹保委員會決議，已對136棵受保護樹木做確認，但未對人民團體提出來老樹認定部分進行確認，這部分提請委員會討論。，

本府教育局

剛提到樹保委員會沒有確認是錯誤的，應該是說，樹保委員會是根據目前資料進行確認，若有新的證據，且經過審定為老樹，才會配合做相關調整，所以現在應該已經確認了。

主席

1. 本案已經通過環評，故在環評過程中，須依環評決議執行，另有關老樹保護部分亦有決議要通過樹保委員會審查通過，所以對於老樹保護，在環評是決議尊重樹保委員會的專業，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

2. 若由本委員會認定是否為老樹，則會干涉到樹保委員會的權責，除非當初會議決議由環評委員會全權負責。

3. 本案在辦理第二次變更時，也是重申要回歸樹保委員會確認後，送環評再確認，所以本次確認案重點為樹保委員會確認過之相關資料，環評會才確認，其餘部分照以往去執行。

4. 樹保委員會有無確認，證據需充足，環評委員方可據以作相關決議。

本府教育局

本局提供資料之第17頁，本案是受保護數量准予備查，環保團體亦有參加。

張委員怡怡

參考96年12月12日樹保委員會會議紀錄之綜合討論，建議多納入民間團體之說明及訴求查證，增加保護樹木數量之可能性。

文化局

本局業依96年12月12日樹保委員會會議決議去函關心本案之相關單位，請其提供相關樹齡佐證資料，在場相關環保團體不知是否有收到相關資料。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代表游先生藝

1. 文化局有發函到本協會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有關航照圖部分，文化局只有航測所67年之資料，但本協會查到的航照圖原典藏於工研院，因未獲工研院同意，無法直接提供相關資料予文化局。

2. 另外，本案如果是證明本協會提出之相關證物有誤，則因環評說明書是教育局製作的，規劃報告書是市政府製作的，剛提供予委員之資料，皆為市政府所製作的，本協會只要開發單位說明白千層與蒲葵在為何未列於136棵受保護樹木中。

主席

1. 本案情形，已經很清楚了。因為環評委員會決議要等樹保委員會確認後，再送環評會。

2. 只是判斷要講求證據，目前樹保委員會開放相關單位提供新證據，但是否有限定時間，這是相當重要的問題，不能因為有相關團體質疑，但因沒確切證據而一直拖下去，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公共決策過程。希望文化局能明訂一個提出證據的期限，並於處理後再送樹保委員會審議。

3. 另有關航照圖部分，在前述時限前，建議文化局能先行向工研院取得。

綠黨代表潘先生翰聲

1. 本案在許多委員會中皆同時進行審查作業，各委員會中相關資訊皆沒有充分流通。

2. 本案有些證據被市政府某些單位刻意銷毀，如寶湖國中死掉之一百多棵樹，可以將樹幹鉅開，以其年輪來判斷其樹齡，當時我們發現時，就要求公園路燈管理處及文化局來認定，結果在市議會要去現勘之前一天，相關樹木皆被燒毀了。如果那些樹都不到50年，就留下來一個一個數給大家看，就不會有這些爭議了，故意把證據銷毀，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3. 當初亦有提陳情案到樹保委員會，要把這些樹認定為老樹，但文化局認為屬於人民陳情，而不處理。

4. 環保局把老樹割給樹保委員會去處理，松山菸廠的生態（老樹）可以分割？生態是完整還是可以分割的，大家都很清楚，本人只要求環評委員秉持你們的專業，另外綜企小組剛有提到本案可以決議於重辦環評未完成前，不要進行樹木移植作業。

5. 有關團體與文化局的相關爭議可以暫時擱置，但如果在環評通過前就把樹砍光了，則進行環評相關審查已經無意義了。

6. 去年一月於光復國小召開座談會時，國民黨與民進黨市議員都要求開發單位是否能等到環評、都市設計審議等相關程序都通過了，再進行移樹作業，但開發單位很快的把樹都移走了，移了三百多棵死了一百多棵，樹在生態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簡單的就把這塊割出去，環評審查會變的很有問題。

綜企小組

澄清一點，剛並無說明本案一定要在環評通過後，再予以施工。主要是提到程序問題，因第二個變更案跟第三個變更案，分別為變更內容對照表與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報告或變更內容對照表與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在時間上若有重疊則可併同辦理，在環保署解釋函中亦相關規定。

主席

1. 環評在整個公共決策過程中之角色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依環評法規定，環評委員雖然可以否決一個開發案，大部分情形是針對環評報告內容是否符合事實作確認，而不是決定案件是否應進行，這部分由決策者或更高的利益權衡層級（環境利益與其他利益妥協的部分）去決定。整體環境利益最終是一定要照顧的，否則地球不存在，大家都無法生存。但在這個過程裡，環評絕大多數是確定環境影響的事實，主方案與替代方案對環境影響的事實為何，不能因有質疑就停下來。若環評委員認定影響很嚴重，嚴重到要把工程停下來的情形下，才能停下來。絕大部分情形不會因為一個質疑或一個不確定性，而決定要把工程停下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這種前提下，請環評委員評估的時候，所質疑的影響是不是足以否決這個工程或者有沒有時間停下來去確認，也是決策關鍵。

2. 很多事情在利益之權衡之下，一定會犧牲一部份，取得一部份，犧牲的考量，就在價值的取捨，及部分不完全在環評委員會。如果全在環評委員會中，則會變成環境100%（因為從事環保的人希望任何事，都以環保為前提），本案還是有些取捨的，這個取捨不完全在環評委員會，除非一定要用最大價值否決一個案子，否則都是把影響事實呈現給最後的決策者作決定。

3. 上次會議已分析過本案，原來是已經通過環評，若今天遠雄完全都不改變開發規模，其實是可以繼續後續的動作。樹保委員會通過何者為受保護樹木？何者為非受保護樹木？是環評委員會要遵守的一個底限，超過這個部分，就要看環評委員的價值決定及過去通過的環評結論是將底限請樹保委員會決定，哪些要保護？哪些不用保護？由該單位作決定，所以可動工不可動工也是跟這些決定有關。

4. 目前開發單位重作環境影響評估是因為開發單位要擴大開發規模。另老樹保護問題與本案擴大規模之相關性，據知樹保委員會也在作這方面的考量，且要求該工程開發單位在樹保委員會作一些取捨，所以關於樹保委員會相關決議，環評委員從過去到現在都予以尊重，若要環評委員去推翻，是不太恰當的，因證據不足問題，其已充分考量。

5. 已經通過環評部分，若老樹認定沒問題時，因其不在重作環評之範圍內，開發單位要施工，亦不會去阻止，但屬於重辦環評部分之樹木空間布置、植栽計畫應該充分規劃納入評估。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代表林子凌

1.首先澄清文化局剛提及相關來函部分，本協會並未收到。

2.回歸剛主席提到的一個重點：本案若按照原通過環評內容規劃在進行，則不會衍生這些問題，但重要的是，開發單位正在進行重作環評，如蘇花高只是作變更，但國工局可以依照原規劃，把沿途經過的樹都先砍了？這是不行的，因為環評裡面對開發單位的認知，不是像剛剛環保局，那麼含糊的答覆。

3.在新的環評沒有通過以前，就不應有任何開發行為，地上物之拆遷本來就是屬於實質的開發行為之一，今天所有變更案的內容，就本協會法律上的見解，應該全部予以駁回。

主席

1.法律上見解不同處，以後在司法上，可能還會有相關裁定。

2.有關該協會提到未收到相關函文部分，請文化局說明。

本府文化局

如果沒收到函文，將儘速補發。

主席

當初是否有發文？

本府文化局

有，當初有發函給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及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若確認沒有收到，文化局將於會後儘速補發。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游先生藝
1.剛綜企小組提到，本案原環說書審查結論第一點「…未來BOT廠商所提規劃方案如有涉及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時，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辦理變更程序」，開發單位現在要重作環評，所以各位委員可以通過對照表，但請做成決議將其併入重辦環評裡，且重辦環評未通過前，不要再進行移植工程。

2.因為樹木生態是環評的一部份，在進行環評途中，讓開發單位把現場的樹木跟生態破壞，這種環評是很荒謬的，如果環評委員不想跟樹保委員會衝突可以考量上述建議。

主席

結束發言，以下將進行委員討論，請列席各位離席，謝謝。
（四）委員討論（此時請開發單位離席）：略
（五）討論案決議及審查結論：

本案經過委員及與會代表充分討論後，決議本案仍繼續保留，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針對人民團體要求一定期限內提出新證據，經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審查確認，是否屬需保護之老樹後，再提送環評委員會審查。

臨時提案：台北市士林區住六-六自辦市地重劃區土石方量變更事宜
（一）臨時提案承辦單位報告：

1.口頭報告：本案係法律程序討論之內部會議，並未邀請開發單位及人民團體參加。

2.略。

（二）主席：人民團體既然已到場，可先讓其表示意見。

（三）臨時提案討論：

草山生態聯盟：

1.環評委員於89年已要求開發單位提送挖填土石方變更；市政府卻一直到97年才要求開發單位提送；最早的時候開發單位說要挖填90萬立方，提送環評時卻改成25萬。

2.本案土方量由25萬方變成58萬方，是否得以對照表方式提送，有待釐清。

3.本案有許多陡坡(坡度30以上)是不能開發利用的。

4.現階段污水處理廠是否得施作？開發單位應如何施作？

5.土方量只有通過水土保持實質審查，是否已足夠？環評是否已不需再進行實質審查？

6.本案可能開啟「先報較小數據，核定後再變更」的先例。

7.請提供委員93年審過之資料。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本案土方量由25萬方變成58萬方，似不得以對照表方式提送。

環保局綜企小組：

1.開發案是否得開發，是依據環評審查結論而定。而開發單位如提出變更，本局將先進行程序審查，確認其送審方式層級後，除未涉環境保護事項外，其餘均會再提環評會審查討論。

2.本案歷次環評會審查決議及審查結論均要求水土保持計畫書，要依相關法規另送權責機關審查；故本局認為實質審查部分已由權責機關(本府產業發展局)審查通過。
3.有關水土保持及安全等部分，既已由水保權責機關審查通過，則其後進行環評程序的變更，是屬於數據之補正，故並未要求以差異分析為之。
4.對於「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方式環保署方面大部分採包裹式報告；而本委員會採較為慎重方式，逐案提案，其涉及環境保護事項之提案，均有提送委員會審查討論。

主席：

1.水土保持部分，在產業發展局的水保審查時，其審查內容包括設計細節，實務上多是以其審查確定之量體，再進行環評的變更。

2.本案94年環差之結論：「本案差異分析審查於9條6米巷道之待水土保持計畫，經水土保持機關審核通過後，始自動生效定稿。」，故目前水保定稿後需進行環差變更。而此變更適用之方式層級，於本次提請討論。

（四）委員討論（此時相關單位離席）：
陳委員明杰：

1.應該對土石方增加的原因加以說明。

2.本案開發單位涉及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環評審查機關為環保局，開發案的水土保持計畫另送產業發展局審查。土石方量變更牽涉到水土保持措施，對環境可能產生影響，因此產生環評審查及水土保持競合的問題。因此，土石方量變更應提送環評委員會審查，或是經水土保持審查核備即可？
鍾委員弘遠：

1.水保主管機關對水土保持進行實質審查；於環評並不相違背。

2.本案土石方量增加屬水保設計上必然產生的數據。

3.土石方數量變更仍應回歸環評程序，進行變更。

主席：

本局立場一直認定開發單位需進行變更，亦早在89年就已經要求開發單位提出變更。

環保局綜企小組：

1.本案審查結論要求水土保持計畫書依相關法規另送權責機關審查；而其他環評案尚無此要求；而且本案通過之原環說書亦說明僅是預估數據，其數量尚待確認。
2.其他環評案如土石方量超過已通過之確認數量，則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辦理變更；故本案為特例。
3.本案91年已由本府產業發展局命其停工，而後變更為58萬方時亦處於停工階段。
4.惟復工後本局亦要求其提出變更，而開發單位無提出變更，故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處分。
5.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者須重新辦理環評；但未有以土石方量進行要求之規定。
主席：

本案是否水土保持審查已考慮其影響，故環評程序僅須以對照表辦理變更即可；或是仍存在需由環評會審查之項目。

鍾委員弘遠：

1.同意應要求開發單位把土石方增加的原因詳加說明。

2.水土保持計畫是就「水與土」之合理關係進行審查，考量其是否已達安全；有關大環境影響則無法於水保審查中討論。

（五）臨時提案決議
本案經各委員充分討論後，決議要求開發單位先提送變更內容對照表至本委員會審查，並說明其變更內容及原因；委員會再就其提送資料及審查項目是否足夠討論後，再行決定是否須改為以差異分析提出變更。

八、散會：：（下午4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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